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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稳泰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9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

》

等相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秀华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秀华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7-1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将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报备。

特此公告。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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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2018年7月17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满足研发和经营需要，进一步巩固在单克隆抗体药物研发领域的领先优势，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复

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每股6.23美元的价格向9位投资者发行合计2,512.0387万股股份、 募集资金

总额约15,650万美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增资扩股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确

定或调整具体的增资扩股方案、签署及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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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向9家投资

者（以下简称“投资者” ）以每股6.23美元的价格新增发行合计2,512.0387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约15,650

万美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 ）。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合计仍持有复宏汉霖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约61.09%，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扩股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扩股还需报经相关政府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商务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备案/登记。

一、本次增资扩股概述

2018年7月17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

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及其现有股东与投资者签订《增资协

议》，复宏汉霖拟向投资者以每股6.23美元的价格新增发行合计2,512.0387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约15,650

万美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新药” ）及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未参与本次增资扩股。

作为国内领先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先行者，复宏汉霖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抗体药物研发、开发、生产体系；

截至本公告日，复宏汉霖共有11个产品、17项适应症申报临床试验，其中：已有5个产品进入临床III期（包括

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现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审评受理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生

物类似药，即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经各方协商，以复宏汉霖约28亿美元的投前估值

为基础确定本次增资扩股的价格为6.23美元/股。 本次增资扩股所募资金将用于复宏汉霖研发和日常运营。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预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新药及复星医药产业仍将合计持有复宏汉霖发行在

外股份总数的约61.09%，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增资扩股已经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

二、投资者基本情况

1、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 （acting� for� and� on� behalf� of� 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16�

Segregated� Portfolio）（以下简称“NCIF16” ）

NCIF16为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设立的独立投资组合，管理人为新华资本国际管理有限公

司；NCIF16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5年6月。

NCIF16为独立投资组合，未制备财务报表。

2、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 （acting� for� and� on� behalf� of� 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17�

Segregated� Portfolio）（以下简称“NCIF17” ）

NCIF17为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设立的独立投资组合，管理人为新华资本国际管理有限公

司；NCIF17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New� China� Innovation� Fund� SPC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5年6月。

NCIF17为独立投资组合，未制备财务报表。

3、IS� Investment�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CIS� New� China� Ever� Growing�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以下简称“IS� Investment-CIS” ）

IS� Investment-CIS为IS� Investment�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设立的独立投资组合，管理人为

兴证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新华资本国际管理有限公司；IS� Investment-CIS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IS�

Investment�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3年11月。

IS� Investment-CIS为独立投资组合，未制备财务报表。

4、Loyal� Valley� Capital� Advantage� Fund� LP（以下简称“LVC” ）

LVC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7年11月；LVC为正心谷创新资本旗下的美元基金，主要从事股权投

资。 截至本公告日，LVC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利军。

LVC为专项项目投资公司且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5、Golden� Valley�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Golden� Valley” ）

Golden� Valley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于2016年1月；Golden� Valley为正心谷创新资本旗下的美

元基金，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截至本公告日，Golden� Valley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利军。

Golden� Valley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6、FULLGOAL� CHINA� ACCESS� RQFII� FUND� SPC （acting� on� behalf� of� and� for� the� account� of�

Fullgoal-BPP� New� Healthcare� Fund� SP）（以下简称“Fullgoal-BPP” ）

Fullgoal-BPP为FULLGOAL� CHINA� ACCESS� RQFII� FUND� SPC设立的独立投资组合， 管理人为富

国资产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Fullgoal-BPP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FULLGOAL� CHINA� ACCESS� RQFII�

FUND� SPC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3年7月。

Fullgoal-BPP为独立投资组合，未制备财务报表。

7、Gortune� Deepmind� Inv.� Limited（以下简称“Gortune” ）

Gortune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于2017年1月；Gortune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截至本公告日，

Gortune� Limited为其控股股东。

Gortune为专项项目投资公司且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8、Green� Tomato� Asia� Limited（以下简称“Green� Tomato” ）

Green� Tomato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于2015年6月；Green� Tomato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截至本

公告日，Green� Tomato合计发行10,000股普通股，其中：AU� Chun� Kwok� Alan及CHEUNG� Shun� Ching分别

持有其1,500及8,500股普通股。

Green� Tomato为专项项目投资公司且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9、CICC� Alternative�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CICC� Alternative” ）

CICC� Alternative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成立于2017年11月；CICC� Alternative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截至本

公告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

CICC� Alternative于2017年11月登记设立，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三、复宏汉霖的基本情况

复宏汉霖注册地为中国上海，成立于2010年2月，法定代表人为傅洁民先生；复宏汉霖的经营范围包括

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复宏汉霖主要致力于应

用前沿技术进行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生物改良药以及创新型单抗的研发及产业化，正在开发的主要产

品覆盖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 截至本公告日，复宏汉霖已发行股份总数为44,931.2666万股。

根据复宏汉霖管理层报表，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复宏汉霖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1,659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8,05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38,108万元；2017年度，复宏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5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25,366万元（以上均为合并口径）。

本次增资扩股前后，复宏汉霖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扩股前 本次增资扩股后

（

预计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1

复星新药

26,597.1569 59.20% 26,597.1569 56.06%

2

复星医药产业

2,387.3818 5.31% 2,387.3818 5.03%

3 Henlius Biopharmaceuticals,Inc. 5,739.6360 12.77% 5,739.6360 12.10%

4 HenLink.Inc. 484.1344 1.08% 484.1344 1.02%

5 SCOTT SHI-KAU LIU 241.0695 0.54% 241.0695 0.51%

6 WEI-DONG JIANG 68.6455 0.15% 68.6455 0.15%

7

上海果友生物技术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1.4295 0.72% 321.4295 0.68%

8

上海果宏生物技术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1.4295 0.72% 321.4295 0.68%

9

上海果智生物技术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0.9006 0.02% 10.9006 0.02%

10

上海清科片仔癀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607.1450 1.35% 607.1450 1.28%

11

华盖医疗投资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642.8590 1.43% 642.8590 1.36%

12

华盖医疗健康创业投资成都合伙企

（

有限合伙

）

107.1455 0.24% 107.1455 0.23%

13

上海方正韩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71.4310 1.27% 571.4310 1.20%

14

上海果运生物技术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275.0000 5.06% 2,275.0000 4.80%

15

无锡市善宜管理咨询企业

（

有限合伙

）

4.5752 0.01% 4.5752 0.01%

16

无锡市通善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466.6667 1.04% 466.6667 0.98%

17

嘉兴申贸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83.5229 1.30% 583.5229 1.23%

18 Joyful Ascent Limited 437.6422 0.97% 437.6422 0.92%

19

共青城英硕汉霖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37.6422 0.97% 437.6422 0.92%

20

深圳市银迅投资咨询企业

（

普通合伙

）

437.6422 0.97% 437.6422 0.92%

21

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660.5019 1.47% 660.5019 1.39%

22

深圳高特佳睿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090.0669 2.43% 1,090.0669 2.30%

23 NCIF16 - - 208.6677 0.44%

24 NCIF17 - - 160.5137 0.34%

25 IS Investment-CIS - - 272.8732 0.58%

26 LVC - - 683.2450 1.44%

27 Golden Valley - - 119.3232 0.25%

28 Fullgoal-BPP - - 321.0273 0.68%

29 Gortune - - 401.2842 0.85%

30 Green Tomato 437.6422 0.97% 678.4127 1.43%

31 CICC Alternative - - 104.3339 0.22%

合计

44,931.2666 100.00% 47,443.3053 100.00%

四、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者及其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方 认购新发行股份数量

（

万股

）

认缴增资款

（

美元

）

1 NCIF16 208.6677 12,999,997.71

2 NCIF17 160.5137 10,000,003.51

3 IS Investment-CIS 272.8732 17,000,000.36

4 LVC 683.2450 42,566,163.50

5 Golden Valley 119.3232 7,433,835.36

6 Fullgoal-BPP 321.0273 20,000,000.79

7 Gortune 401.2842 25,000,005.66

8 Green Tomato 240.7705 15,000,002.15

9 CICC Alternative 104.3339 6,500,001.97

合计

2,512.0387 156,500,011.01

注：认缴增资额中的25,120,387美元计入复宏汉霖的注册资本，剩余款项计入复宏汉霖的资本公积金。

2、增资款的缴付：

投资者应于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达成或以书面形式全部或部分豁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复宏汉霖付

清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款。

3、主要先决条件：

（1）与本次增资扩股相关的文件均已签署并生效；

（2）复宏汉霖董事会、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增资扩股；

（3）本次增资扩股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手续，且复宏汉霖已取得相应的外

商投资企业备案证明。

4、交割：增资款付清之日为交割日。

5、适用法律：

《增资协议》及为完成本次增资扩股而准备的所有其他文件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支配，并按中国法

律解释。

6、争议解决：

凡因《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分歧，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

议或主张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

仲裁。

7、《增资协议》由各方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8、因本次增资扩股而产生的各项税收负担及费用由各方各自依法承担。

五、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复宏汉霖目前主要致力于应用前沿技术进行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生物改良药以及创新型单抗的研

发及产业化，其正在开发的产品主要覆盖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本次增资扩股所募资金将用于复宏

汉霖研发和日常运营。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预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新药及复星医药产业将合计仍持有复宏汉霖发行在

外股份总数的约61.09%，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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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证券简称：明德生

物；证券代码：002932）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7月17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武汉明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中所列示的公司风险

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

示，上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再次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经营风险

1、销售模式风险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方式进行销售，公司的经销商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四

川、上海、安徽、江苏等地。 众多的经销商可以帮助公司迅速打开市场、开发市场盲区，也可以

避免分散公司精力，使公司集中力量于核心的研发与生产环节。 但由于经销商独立于公司，经

营计划也根据其业务目标和风险偏好自主确定。 若部分经销商的销售政策、物流配送等方面

满足不了公司持续发展的要求，则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出现区域性下滑，对公司的市场推

广产生不利影响。

2、产品质量风险

体外诊断试剂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器械产品，直接关系到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因此其质

量尤其重要。 为确保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质量，公司在采购、生产、储存过程中有严格的制度

要求。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产品质量问题。 公司设有质量中心，具体负责质量管理工

作。 公司制定了以《质量手册》为核心，以《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生产过程控制程序》、

《检验和试验控制程序》、《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程序》 等程序文件为支撑的质量管控体系，

对公司原料采购、生产、存储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 但公司仍然可能存在产品在某个环节出现

失误从而发生质量问题，受害者因产品质量问题提出索赔，或者发生法律诉讼、仲裁，均可能

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二）研发风险

1、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POCT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研发周期较长，产品技术复杂，涉及技术领域较多，需要临床

医学、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等跨学科的专业人才，通过团队协作开发才能完成产品开发。 因

此拥有稳定、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是公司保持技术研发优势的基本保障。 虽然公司为科研人员

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制定了合理的员工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采取了多种措施稳定壮大

技术队伍，但公司仍然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2、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POCT产品的核心技术，包括各种试剂配方、仪器设计方案、关键工艺参数等，是每个体外

诊断厂商的核心机密，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出于保护核心竞争力的考虑，公司仅将其中部

分技术申请了专利，而大部分技术均属于专有技术，只能以非专利技术的方式存在，不受《专

利法》保护。 虽然公司与技术人员签署了保密协议，明确双方在技术保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对核心技术进行了必要保护，但公司仍可能存在核心技术泄密的风险。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 、“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上述项目是以公司核心技术为基础，且经过了公司充

分的论证和市场调研，并进行了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是公司现有业务的进一步深

化和拓展。 项目的实施将能显著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或由于项目组织管理不善，不能按计划实施，则可能存在

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2、固定资产折旧风险

募投项目的实施需要大量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使公司的固定资产快速扩大，募投项目

达产后公司每年将计提较多折旧。 虽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经过科学论证，预期效益良

好，在消化新增折旧和摊销费用后能够新增净利润，但新项目从建设到达产需要一段时间，因

此公司存在短期内因固定资产增加而对净利润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四）管理风险

1、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陈莉莉和王颖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合计直接持有公司63.6759%的股权，并通

过新余晨亨间接持有公司1.915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将不影

响陈莉莉和王颖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虽然公司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各项

制度，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若陈莉莉和王颖通过所控制的股权，行使表决权对公司

的经营决策实施控制，将有作出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决策的风险。

2、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公司经营规模、部门组织、员工数量也快速扩大。 公司

规模的扩张对公司的人员管理、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公司组织

架构和管理体系将日趋复杂、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 若公司成功上市，公司规模将进一步扩

张，如果公司管理水平不能及时适应公司规模扩张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将会影响公司的应变

能力和发展活力，进而削弱公司的竞争力，给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五）财务风险

1、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15至2017年度，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44.50%、41.10%和31.51%。 本次股

票公开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将进一步增大，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短

期内难以产生效益，因此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3年11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享受15%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税收优

惠，税收优惠期截止至2016年11月。 2016年，公司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续期，有效期自

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总额及其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

637.81 595.96 359.09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

5.62 - -

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产生的税收优惠金额

289.07 218.76 86.10

税收优惠金额合计

932.51 814.73 445.18

利润总额

7,542.58 6,911.04 4,149.04

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12.36% 11.79% 10.73%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金额占利润总额比例较低且保持稳定。 如果国家对此项

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及影响

公司报告期各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26.32万元、201.48万元和637.12万元，占各期

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63%、2.92%和8.45%，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比例较低，报告期公司对政

府补助不存在重大依赖。 如果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公司不能取得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构成一定影响。

（六）配套销售推广模式的风险

自2015年10月开始，公司采取配套销售推广模式，通过参与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直接或

通过经销商间接向终端医疗机构销售试剂，并配套提供仪器给终端医疗机构使用。 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用于配套销售的仪器数量为2,928台，账面净值为1,229.76万元。

在配套销售模式下，公司拥有仪器的所有权，经销商与终端医疗机构拥有仪器的使用权，

公司与经销商共同维护仪器的正常使用，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试剂的销售，这种模式是目前

体外诊断行业内一种较为普遍的经营模式。 虽然公司已就配套仪器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可以有效保证配套仪器的财产安全与正常使用，但是如果终端医疗机构对仪器使

用或保管不善，公司将存在仪器损毁或灭失的风险。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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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盘龙药业华池县药源基地的进展暨签署投资合同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的基本情况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盘龙药业”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

于“坚决打好精准脱贫等三大攻坚战” 的号召，发挥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促

进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进一步挖掘华池县自然资源优

势，公司在华池县建设了以黄芪为主的药源基地。

2018年1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华池

县盘龙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药源基地的议案》。授权陕西商洛盘龙植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华池县

人民政府签署了《华池县药源基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注册成立了甘肃盘龙药业有限公

司（简称“甘肃盘龙” ）。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5000万元

投资建设甘肃盘龙药业药材加工生产线及药源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为了响应国家脱贫攻

坚政策，实现规模化种植，完善上游产业链，尽快带动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甘肃盘龙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原有2000万元投资额度的基

础上追加5000万元的投资额度，用于药源基地及中药材加工生产线的建设。 公司董事会决定

指派孔丹先生为甘肃盘龙执行董事，办理甘肃盘龙工商变更相关事宜，并全面负责甘肃盘龙

工作。

二、签署《甘肃盘龙药业中药加工生产线及药源基地建设项目合同书》情况

近日，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与华池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甘肃盘龙

药业中药加工生产线及药源基地建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项目”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项目名称

甘肃盘龙药业中药加工生产线及药源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

1、乙方将甘肃盘龙药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在原投资额度2000万元的基础上，

增加投资额度至5000万元用于项目投资；乙方在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在后期视项目需要，

可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2、项目建设总体规划：通过乙方示范种植和政府主导推动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相

应规模后，投资建设中药加工生产线，其中：

（1）药源基地建设项目，计划利用3年（2018一一2020）时间，乙方完成自种中药材1万

亩，甲方主导推动全县黄芪种植面积达到9万亩，全县种植面积达到总计10万亩。

（2）中药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84亩（实际出让土地以勘测定界为准），土

地选址位于华池县柔远镇孙家川村白家川组，主要包括：中药材储存库房、初加工生产线、深

加工提取生产线、后期综合性大型制药设备及相关研发等配套设施。

（三）合作计划和前景展望

乙方子公司甘肃盘龙负责项目的具体和经营：（1）黄芪种植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合作经营模式。 甘肃盘龙按计划逐步实现自身种植黄芪1万亩，华池县政府积极推动当地

农户加入合作社组织，农户以自有资金或政府扶持资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资本入股合作

社，成为合作社的股东。 甘肃盘龙按照市场价格向合作社或农户提供种苗，并承诺在符合公

司收购标准的情况下，对所收获的中药材保价收购，促进农民增收，贫困户脱贫。 （2）在华池

县黄芪种植达到相应面积时，甘肃盘龙投资建设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将当地黄芪或其他中药

材进行粗加工、深加工提取，直至建立综合性大型制药企业，通过种植、加工、销售，在当地形

成全国性的黄芪交易市场。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有违反并造成对方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2、乙方在项目用地实际交付并取得施工许可证后1个月有效工期内进行药材种植和相关

建设，若未按期开工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向甲方按出让总额的10％缴纳土地闲置费。

3、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利用、经营土地，不得私自改变土地用途；私自

改变土地用途的，甲方可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4、乙方因自身原因需停止项目开发的，须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并做好相关善

后工作；如未告知甲方，乙方自行停止项目开发，甲方有权收回所有土地使用权。 因甲方原因

导致项目停止开发的，甲方收回土地使用权时，应按照乙方投资金额及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

偿。

5、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中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给乙方提供协助、优惠和扶持。 甲方没

有按照约定推动当地种植面积达到相应规模及没有按照约定、承诺、政策落实相关优惠及扶

持政策的，属于违约。

6、在甲方违约的情况下，乙方有权暂缓投资建设，该暂缓投资建设不属于违约，不承担违

约责任及不属于土地闲置情形。

7、乙方视后期发展情况，可以在7000万投资额度外追加投资，该项额外投资不构成乙方

的义务，且应在履行合法程序后进行。

（五）附则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补充，补充的合同条款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2、甲乙双方往来加盖公章函件的内容构成本合同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函

件中内容有冲突的，以对乙方有利的内容为准。

3、甲方承认，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乙方子公司甘肃盘龙）为本合同有效的权利义

务主体。

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5、本合同的任何变更，均须相关各方协商后签署书面文件。

6、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可向合同履行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7、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三、投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该项目建成后形成了新的产业链，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完整产业链布

局，增加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领域，优化经营

结构，实现收益多元化，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同时，项目可促进华池县产业扶贫工作的进一

步发展，带动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社会效益显著。

四、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但尚可能面临因项目周期较长，可

能受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国家产业政策、技术、中药材价格波动等因素带来的风险。 针对上

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和进展情况，审慎决策，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防

范机制，以有效防范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甘肃盘龙药业中药加工生产线及药源基地建设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18-055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上海鼎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1,711,933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3.22%)股份的股东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维鑫” 及其

一致行动人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维森”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鼎晖一期” ）、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鼎晖元博” ）、上海鼎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鼎青” ）计划以

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999,99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4.45%(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本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出具的《股份减

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目前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鼎晖维鑫

21,711,933 3.22%

鼎晖维森

15,087,950 2.24%

天津鼎晖一期

12,327,949 1.83%

鼎晖元博

6,071,991 0.90%

上海鼎青

4,800,176 0.71%

合计

59,999,999 8.90%

注：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为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计划

1、减持原因：基金到期退出。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减持数量和比例：合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29,999,999股（其中鼎晖维鑫合计拟减持数量

不超过10,855,967股，鼎晖维森合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7,543,975股，天津鼎晖一期合计拟减持

数量不超过6,163,974股，鼎晖元博合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3,035,995股，上海鼎青合计拟减持数

量不超过2,400,08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45%�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集中竞价自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大宗交

易自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的50%，在锁定期满后的24个月

内将减持所持全部发行人股份。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

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如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均严格履行了上

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意向一致。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情况

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公司

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三）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28� � � � �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

发布2017-2018年（第 24�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2018]

1000号）文件，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技术中心被认定为2017-2018

年（第24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是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及研发能 力的肯定，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创

新体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在公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对公 司本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8-09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新疆上市公司2018年度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等投资者

所关心的问题，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8�年7月23日下午15:

30一17:30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新疆上市公司2018年

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

经（微信号：p5w2012），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星

期一）15:30至17:3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玉英，财务总监胡晓东。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2018-030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取得新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17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

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证书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证号：C1000002011033210107841

采矿权人：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昌都市马草坝康乐新村

矿山名称：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玉龙铜矿

开采矿种：铜矿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989万吨/年

矿区面积：4.3025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叁拾年 自2018年06月06日至2048年06月06日

玉龙铜矿采矿许可证的取得，标志着二期改扩建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重大突破。 公司

将尽快开展玉龙铜矿二期改扩建工程建设，预计2-3年建成投产。 建成后，公司铜矿产能有

望提升至2300万吨/年，从而极大地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8日


